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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5 号

申 请 人：柴某某

被申请人: 商水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柴某某对被申请人商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商政办依申复〔2024〕11 号）不服，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月 2日依法予以受

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》违法，责令被申

请人依法公开商水县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

告、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放证明、征收土地公告、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该方案的批准文件、调查摸底数据、分户评

估报告。

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对象是商水县

人民政府，（2024）豫 16 行初 XX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责令商水

县人民政府重新回复，因此回复的主体应当是商水县人民政府，

商水县政务公开办公室作为商水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商

水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事项进行回复本无可厚非，但该答复书告知

如对答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答复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商水县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。2.商水县人民政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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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全面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，但其仅告知

申请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，而没告知申请人享有行政诉讼的权利

明显违法。3.商水县人民政府回复书中称经检索“城乡规划和专

项规划”不存在，与《城乡规划法》第三条的规定不符。4.因商

水县纬五路东延项目施工建设，申请人的合法土地、地上房屋及

附属物被纳入征收范围，且申请人土地已经被占用、房屋被拆除，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商水县人民政府回复书中

称“该项目中确定被征收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评估机构的程序性文

件”非本行政机关制作保存，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”不符

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商水县人民政府已经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并

将相关材料进行了有效送达。商水县政务公开办公室作为商水县

人民政府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的机构，有权对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作出答复，其答复行为是代表商水县人民政府进行的，具

有法律效力。2.商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是依法

依规作出的。商水县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表

中的内容进行了逐项回复，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事项能提供的

进行了复制提供，对于无法提供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对申请人进行了说明和告知。在案涉

答复书中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如对答复不服可向商水县人民政

府复议，虽存在表述瑕疵，但该瑕疵并不影响答复的实质内容和

申请人的权利救济途径。对于答复书未告知行政诉讼救济途径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相关规定，行政复议与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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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是相互衔接的救济途径，申请人在收到复议决定后，如对复

议决定不服，仍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并不影响申请

人最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商政办依

申复〔2024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是基于实际情况，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以及（2024）

豫 16 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的要求而作出的，并不存在违法情

形，商水县人民政府已经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。请求复议机关

依法维持商水县人民政府的答复行为，驳回柴某某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年 7月 24日，申请人柴某某向被申请人

商水县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，共提交三份信息公开申请表，信

息公开申请表（1）请求公开以下 7项信息：“1、商水县国民经

济和发展规划；2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3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；

4、涉及上述地块项目的征求公众意见报告；5、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报告；6、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；7、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

置资金存款证明。”信息公开申请表（2）请求公开以下 6项信

息：“1、该项目中确定被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评估机构的程

序性文件；2、采样评估数据；3、调查摸底数据（房屋面积、性

质、权属、用途、结构）；4、《评估报告》；5、分户评估结果；

6、分户补偿情况统计明细。”信息公开申请表（3）请求公开以

下 3项信息：“1、涉及上述被征收地块的建设项目的土地征收

转用审批手续（省政府或国务院批复）；2、征收土地公告；3、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该方案的批准文件。”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，

于 2023年 9月 11日作出商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XX号政府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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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申请答复书。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，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2024 年 5 月 20 日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4）豫 16 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，判决撤销商水县人民政

府作出的商政办依申复〔2023〕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

责令商水县人民政府对柴某某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

复。2024年 7月 4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商政办依申复〔2024〕XX

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答复申请人：“一、您申请公开的：

申请表（1）中‘1.商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’‘3.城乡规

划和专项规划’‘4.涉及上述地块项目的征求公众意见报告’‘5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’；‘7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

金存款证明（均需加盖公章）’。申请表（2）中‘6.分户补偿

情况统计明细’。申请表（3）中‘1.涉及上述被征收地块的建

设项目的土地征收转用审批手续（省政府或国务院批复）’‘2.

征收土地公告’‘3.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该方案的批准文件’。

经检索，上述政府信息不存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现予告知。您申请公

开的：申请表（1）中‘2.土地利用总体规划’‘6.政府常务会议

纪要’。经检索，本机关予以提供，相关复印件附后。三、您申

请公开的：申请表（2）中‘1.该项目中确定被征收土地及地上

附着物评估机构的程序性文件’‘2.采样评估数据’‘3.调查摸

底数据（房屋面积、性质、权属、用途、结构）’‘4.《评估报

告》’‘5.分户评估结果’。上述政府信息非本行政机关制作保

存，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建议您向商水县住房和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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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局（0394-54416XX）申请该信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现予告知。如对

本答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商水县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”申请人柴某某收到该答复后不服，向本机

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2023 年 4 月 3 日，商水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作出《中共商水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商水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的通知》（商编办〔2023〕

20 号），将商水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站、商水县建筑

工程标准定额站、商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中心整合，组建商水

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房屋征收中心，为商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所属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责之一为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及规章；对全县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进行业务指导；组织实施县城区县级项目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事务性工作；对参与房屋征收的房

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备案工作；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的宣传、解读等工作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5年 1月 17日通过电话听取申

请人意见，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1）》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2）》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（3）》；

2.商水县某某街道办事处《王某某情况说明》；3.商政办依申复

〔2024〕XX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物流信息查询记录；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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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水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（〔2019〕29号）；5.《中共

商水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商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所属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的通知》（商编办〔2023〕20 号）；

6.（2024）豫 16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。

本机关认为：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

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

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

时间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

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

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商水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人柴某某申请公开的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、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信息，予以公开并提供给申请人，

符合规定。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涉及上述地块项目的征求公众意

见报告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、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

资金存款证明（均需加盖公章）、分户补偿情况统计明细、涉及

上述被征收地块的建设项目的土地征收转用审批手续（省政府或

国务院批复）、征收土地公告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该方案的批

准文件等信息，被申请人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告知申

请人该信息不存在，并无不当。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确定被征收

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评估机构的程序性文件、采样评估数据、调查

摸底数据（房屋面积、性质、权属、用途、结构）、《评估报告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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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户评估结果等信息，被申请人经核实，上述信息根据商编办

〔2023〕20 号文件的规定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信息，被

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公开机关及联系方式并说明理由，符合规定。

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

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

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

信息的方式、途径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商水县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，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第二十条“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

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三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专项规划、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”之规定，属于被申请人主

动公开信息，被申请人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

途径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上述信息不存在，认定事实不清，证

据不足。

最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四条“县

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：（二）对下一

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”规定，对县级人民政府作出

的行政行为不服的案件应由市级人民政府管辖。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作出的案涉答复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可以向商水县人民政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属复议救济途径告知错误，且未告知诉讼救济权

利明显不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“行

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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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行政行为，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

为：（一）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商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（商政办依申复〔2024〕11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

本复议决定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2月 14日


